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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A_E8_AE_A1_c43_644113.htm 第五章 所得税法律制度 1.罚

金与罚款有什么区别? 税法中，罚金与罚款 都是纳税人和扣

缴义务人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被依法强制处以一定数

量的金钱的制裁。但二者却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 罚金是

法院判决已构成涉税犯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一种财

产处罚的刑事处分。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是刑罚的一种。 罚

款则是税务机关依照一定的权限，对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但

不够刑事处分或免予刑事处罚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行的

一种财产处罚的行政处罚。 2.为什么银行的罚息、罚款可以

在税前扣除，而税务机关的罚金、罚款等就不能在税前扣除? 

税收的罚金、罚款是纳税人违反税法，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

，属于行政性的罚款，对于行政性的罚款，我国法律规定不

可以在税前扣除。对于逾期还款，根据规定：“纳税人逾期

归还银行贷款，银行按规定加收的罚息不属于行政性罚款，

允许在税前扣除。”所以纳税人支付的银行贷款罚息，可在

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3.如何理解税法中的“亏损”概念

和逐年延续弥补的处理方法? 税法所指亏损，不是企业财务报

表中反映的亏损额，而是企业财务报表中的亏损额经主管税

务机关按税法规定核实调整后的亏损额。因此，就会出现会

计上有亏损，但税法调整后没有亏损，或税法亏损小于会计

亏损的情况。 例如：某企业2008年会计净利润-20万元，其中

，2008年被税务机关罚款30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假定不

存在其他纳税调整事项，所以2008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就是-20



30=10(万元)。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采集者退

散 企业发生的亏损，下一年度实现的利润应该首先弥补以前

年度的亏损.若下一年度实现的利润大于以前年度的亏损，应

一次性将以前年度出现的亏损全部弥补。企业如果连续发生

亏损，以后年度实现利润后，应首先弥补第一个亏损年度的

亏损额，然后再弥补第二个亏损年度的亏损额，以此类推.不

能颠倒几个亏损年度的前后弥补顺序，也不能随意选择某个

亏损年度的亏损额予以弥补。 所称“亏损逐年延续弥补，最

长不得超过5年”，是指某一年度当年实际发生亏损(不包括

结转上一年度亏损)，以其下一年算起，连续5年作为该年度

实际亏损的弥补期。在5年亏损弥补期内，不论哪个年度发生

盈利还是亏损，都作为一个弥补年度。在连续5年内仍不足弥

补的亏损，自第6年起就不能再用税前利润予以弥补。 4.不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否可以按照新法享

受15%税率优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凡

是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从该规定看出，该优惠不再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限制。来源：考试大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

：www.100test.com来源：www.100test.com 5.如何区分劳务报酬

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有时

是很难区分的。是否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是判断一项收

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还是属于工薪所得的重要标准。工资

、薪金所得属于非独立个人劳务活动，即在机关、团体、学

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中任职、受雇而得到的报

酬.劳务报酬所得则是个人独立从事各种技艺、提供各项劳务

取得的报酬。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工资、薪金所得”存



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劳务报酬所得”则不存在雇佣与被

雇佣关系。 6.《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

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这里提到“

有住所”是不是说必须是有房产? 这里提到的“有住所”并不

一定是必须有房产。所说的 “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

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并不是指

有房产。即使没有房产，而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

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也是个人所得税法的居民纳

税人，就其境内外的全部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所谓习

惯性居住，是判定纳税义务人是居民或非居民的一个法律意

义上的标准，不是指实际居住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

地。如因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而在中国境外居住的，

在其原因消除之后，必须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则中国

即为该纳税人习惯性居住地。 7.住房公积金是否需要缴纳个

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

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机构缴付的住房公积

金、大病统筹基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

资、薪金收入，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国家或地方政府

规定比例的部分应当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

个人所得税。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

金、大病统筹基金时，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以现金形

式发给个人的住房补贴、医疗补助费，应全额计入领取人的

当期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8.报刊、杂志、出版

等单位的职员在本单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出版图书取得所

得是否算是稿酬所得?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任



职、受雇于报刊、杂志等单位的记者、编辑等专业人员，因

在本单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属于因任职

、受雇而取得的所得，应与其当月工资收入合并，按 “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上述专业人员以外，

其他人员在本单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应

按 “稿酬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出版社的专业作者撰

写、编写或翻译的作品，由本社以图书形式出版而取得的稿

费收入，应按 “稿酬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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